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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宜春万载县S308省道10Km+840m（高城镇境内）处发生一起大型客车与小型

面包车正面相撞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7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依照《安全生

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11月3日，宜春市政府

依法成立了由市公安交警支队牵头，万载县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路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10·2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市监委派员参加事

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检验和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驾驶人情况

1.程立帮，男，驾驶证号：3622**********，准驾车型：A1A2，初次领证日期：1981.7.7，有效

期止：2023年7月7日，家住万载县**********，系赣CJ5773大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其自2018年10月份

至事发日期内，未有交通违法记录，驾驶证状态正常。



2.范江华，男，驾驶证号： 4301**********，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日期：2012.2.7，有效期

止：2028年2月7日，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A843E8小型面包车驾驶人。该车自2018年10

月份至事发日期内，有3条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未处理：违反禁止标线1条、扣3分，不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1条，机动车逆向行驶1条、扣3分，驾驶证状态正常。

（二）事故车辆情况

1.赣CJ5773大型普通客车，车辆品牌：宇通牌，白色，使用性质：公路客运，车辆所有人：万载

县宜运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登记地址：江西省万载县万载县湘赣路1号，核载30人，实载8人，检验有

效期止：2021年1月31日。保险终止日期：2021年7月9日，在中国人民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宜春分公司

参保。经查询，该车现未有违法记录未处理。

2.湘A843E8小型面包车，车辆品牌：五菱牌，使用性质：非营运，车辆所有人：范江华。登记

地址：湖南省浏阳市七宝山乡五亩组304号，核载8人，实载8人。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6月30日。保

险终止日期：2021年6月14日，在浏阳市大家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参保。经查询，该车至2020年10月在

江西省境内有3条交通违法记录未处理：违反禁止标线指示1条，扣3分；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1条；机

动车逆向行驶1条，扣3分。

（三）企业情况



万载县宜运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6**********；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湘赣路1号；法人代表:谢旭，

男，身份证号：3622**********，万载人，家庭住址：袁州区**********；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11

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7月2日；经营范围：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县内包

车客运、车身广告、汽车配件销售（国家有规定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公司目前共有客车43台，运

营线路28条，驾驶员45名，管理人员9名。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1.事故路段情况

现场道路位于S308省道10公里+840米（万载县高城镇桥溪村）地段，该地段呈东西走向，线型

顺直，视线良好，路面宽9米，为沥青性质路面，无交通信号灯控制，混合道路，中间标线清晰，现

场路面干燥，无凹陷，道路一侧民居、一侧稻田。道路两侧无防护措施。阴天。

2.车辆驾驶人情况

（1）大客车驾驶员程立帮经宜春市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血液和尿液进行鉴定，排除酒驾、毒驾，

经对程立帮的手机技术检查，10月28日18点至29日6点该手机未有通话记录和微信记录，仅有1.2G的



抖音流量（相当于30至40分钟的抖音流览），经对当晚住一宿舍3名相关人员调查，可认定当晚程立

帮住宿情况正常。经对程立帮的社会背景调查，可排除程立帮报复社会的任何迹象。10月29日程立帮

于10点左右第二班发车，前往万载县城，属正常安排班次，可排除疲劳驾驶。事故调查组通过调取赣

CJ5773大型客车行车监控，发现大型客车驾驶员程立帮在2020年10月29日11点20分40秒至22分58秒间

确实存在明显失去意识的现象。

（2）10月31日程立帮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万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送看守所拘留前送往万

载县人民医院体检后，发现程立帮高血压3级、痛风、陈旧性心肌梗死，万载县拘留所建议，将程立

帮送往宜春市拘留所监所医院检查，11月1日，监所医院将程立帮送往宜春市人民医院北院检查，11

月2日，宜春市人民医院对程立帮作出第一份会诊报告，认为2020年10月29日11点20分40秒至22分

58秒处于发病状态，考虑脑血管疾病可能性最大，心血管疾病次之。11月3日宜春市人民医院召集脑

外科和神经内类等科室作出第二份会诊报告，会诊意见考虑：（一）心脏方面：阿－斯综合征，

（二）不典型癫痫发作，（三）脑血管缺血发作（TIA）。11月4日，鉴于程立帮有严重的高血压和

冠心病，万载县公安局对程立帮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2020年11月9日，万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

具的第360922120200000200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程立帮不承担此次交通事故责任，不构成交

通肇事罪，2020年11月10日，经万载县公安局批准，撤销此刑事案件。



经对程立帮过往体检情况进行调查，程立帮最近一次体检是2018年8月10 日，体检结论为血压

偏高，未见其他异常。通过对程立帮近年住院情况进行调查，自2015年6月至今，万载县人民医院、

万载县中医院均未发现程立帮的住院记录。据程立帮女儿（万载县中医院护士）陈述，父亲程立帮有

高血压，但有服用降压药，除此之外身体没有其他异常。

（3）小型面包车驾驶员范江华经宜春市司法鉴定中心(江西YC司鉴中心2020毒鉴字第1015号文

书）对其血液中醇定性、定量检测，鉴定未有酒驾情况。经对其家属了解，范江华平时健康状态良

好。

3.事发前车辆行驶状况

经调阅万载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赣CJ5773大型普通客车车辆行驶数据，2020年10月29日11

时20分至11时23分之间，车速均在43至62公里/小时之间行驶，11时23分事发由43码降为0码，可排除

超速行驶情况。

湘A843E8小型面包车车上无行驶记录仪，经调阅紧跟其后同向行驶的赣CJ5783大型普通客车车

辆行驶数据，2020年10月29日11时20分至11时23分车速为25至49码之间，可排除前车湘A843E8面包

车超速情况。

4.车辆痕迹检验及安全技术鉴定情况



万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20年10月30日对两车进行痕迹检验。赣CJ5773大客车前挡风玻璃左

侧下端网状破碎，大灯破碎，保险杠、前面板及车头左侧前端见刮擦痕迹。湘A843E8小型面包车车

身、引擎盖、左侧前门、中门，顶棚受力严重变形，左前轮胎破裂。

2020年10月30日新余市渝州司法鉴定中心对赣CJ5773大客车、湘A843E8面包车进行交通事故技

术鉴定。鉴定结论为(渝州司鉴2020机鉴检字1573号、15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赣CJ5773大客车及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事故前两车安全性能均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及其国家

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标准要求。

5.事故发生情况

2020年10月29日11时23分,驾驶人程立帮驾驶赣CJ5773大型普通客车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经S308省道

10Km+840m（原万上线）时，越过中心虚线，与驾驶人范江华驾驶的湘A843E8小型面包车发生碰撞，并

将该面包车推至路外，后赣CJ5773大型普通客车又冲入路外一居民自建住房。事故造成湘A843E8小型面包

车上7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及居民自建住房部分财物受损。

（二）应急救援和信息报送情况

1.应急救援情况。2020年10月29日11时24分许，万载县交警大队“122”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高城镇路段一辆面包车与大型客车相撞，有人受伤”；接报后，万载县交警大队事故值班民警立



即赶到事故现场，在现场确认死亡多人后，立即电话报告大队长，立即逐级向县公安局长黄志荣、县

委书记严旭辉报告。11时41分许，万载县消防大队到达现场，开展施救工作。11时42分许，万载县

“120”急救中心救护车先后赶到现场，将受伤的面包车副驾驶乘员和大客车上的6位乘客全部送往医院

检查。14时10分许，现场清理完毕。10月31日，面包车上一名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6时25分死

亡。

事故发生后，公安部交管局专家，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胡满松，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局长

叶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南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清平，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夏红

色，市政府秘书长徐勇军，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凯军，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交警支队长余巧平以及万载县委书记严旭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锋，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

济周，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黄志荣等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当天12:26分左

右，当场死亡的7人遗体已全部运送至县殡仪馆，其余伤者全部送入县人民医院救治。

2.信息报送情况。10月29日11时26分，万载县宜运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长接到公司其他驾驶

员电话说公司有车出了交通事故后立即赶赴现场，并于11时46分向万载县交警大队和县交通局报送了

事故信息。

10月29日12时38分，万载县交警大队将事故简报发宜春市公安局交警指挥中心；12时44分，宜春

市公安局交警指挥中心发厅交管局。



10月29日11时46分左右，万载县应急管理局接到县交通局报送的事故信息。11时55分，向万载县

交警大队事进一步调度事故信息。13时11分，万载县应急管理局通过江西省应急指挥系统平台完成事

故信息报送工作并同时报宜春市应急管理局。

10月29日11时16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通过江西省应急指挥系统平台向省应急管理厅报告

了事故信息。

10月31日16时25分，伤者死亡后，各有关部门及时向上级进行了续报。

（三）善后处置情况

救援结束后，万载县公安部门迅速对死者身份进行调查，经查实，有一男性名为黄枝生，家庭住

址为浏阳市永和镇升平村明镜组，万载县政府立即发函至浏阳市政府，请求派出工作组协助处理善后

工作。万载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成立万载县“10·29”交通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县长曾文军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事故调查组、事故救援组、善后处理组和舆情处置组等四个

工作组。同时，万载县政府从政法委、信访局、公安局、交警大队、社区、汽车站、律师协会等抽调

人员，分成4个工作队对接死（伤）者家属。

经过与家属沟通调解，至10月30日晚24时，7名死者家属均签订了调解协议。10月31日6时开始，

分批次对7名死者进行了火化，至当天12时，本次事故7名死者家属以及浏阳的相关干部全部安全返回



了当地。

10月31日16时25分，伤者李大飞在万载县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工作组及时与其家属进行

对接，11月1日凌晨2时，与死者李大飞家属签署调解协议,11时完成死者尸体火化后，家属返回浏

阳。此次事故8名死者，共支付死亡赔偿金707.5万元。

截至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无过激行为，本起事故未造成相关社会舆情。

（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 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 8人死亡，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范江华，男，年龄58，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驾驶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2）黄枝生，男，年龄65，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3）廖材凡，男，年龄68，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4）廉菊生，男，年龄68，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系湘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5）何道平，男，年龄63，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6）钟光美，男，年龄78，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7）胡耀根，男，年龄62，身份证号： 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8）李大飞，男，年龄69，身份证号：4301**********,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湘

A843E8小型面包车乘车人，在此次事故中眼睛、胸、肋骨等部位受伤，经抢救无效后于2020年10月

31日16时25分许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711.1万元。

四、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一）万载县人民政府。万载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和指示批示精

神，该县政府平均每月召开1次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总抓手，组



织开展了“春季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夏季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成立了“安全

生产工作专班”，设立了“安全生产工作日”，并成立6个安全生产督查小组，定期督查乡镇和有关

单位工作落实情况。万载县着重抓住“十六”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在道路交通领域，县政

府统筹协调交警、交通、公路分局、城管等单位力量，联合开展工程车辆、面包车、两客一危专项治

理，抓好重点时期和常态化安全监管，并对相关企业负责人、安全员、驾驶人进行集中约谈警示，开

展体验式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增强了人民群众知险避险安全意识。同时，万载县委县政府制定印

发一系列文件，明确责任职责，形成了“党委加强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

责、社会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

（二）万载县交通运输局。万载县交通运输局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强化日常巡查，突出监管重点。并成立

了局安全生产委员会，建立了每月一会的常态化例会及特殊时段专题会议制度。严格按照 “三年行

动”专项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专班”要求及结合行业日常监管要求，排查隐患并完成整改。督促企

业落实驾驶员安全培训教育，加强了对企业运输车辆的管理。开展了城区工程车辆查处专项行动和

“安全生产月”活动。

（三）万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万载县交警大队进一步加强“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管理，对辖

区“两客一危”重点车辆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全覆盖的“地毯式”摸排，详细掌握“两客一危”



重点车辆数量、车辆所有人、车辆年检等基本情况，做到底数清，真正掌握重点车辆的真实状况。每

月开展了对驾驶员和重点车辆的排查。经常性地开展危化品运输企业安全隐患大检查。同时，还组织

警力深入辖区客运、危化品运输企业，开展安全驾驶专项宣传的活动。

五、事故的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调取赣CJ5773大型客车行车监控，结合医院专家对程立帮的身体检查及会诊意见，调查组

认为驾驶员程立帮在事故发生前数秒时间内突发疾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到对向车

道，与对向湘A843E8小型面包车发生碰撞，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的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大客车驾驶员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而导致的较大生产经营性道路交

通非责任事故。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部局“减量控大”的工作目标，深刻汲取“10.29”较大道路交通事

故的教训，举一反三；扎实抓好事故预防各项措施落实，坚决打赢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专项行动，



全力维护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全力遏制群死群伤事故多发势头，严防发生较大交通事

故，为岁末年初交通安全创造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一是开展清剿源头安全风险隐患“歼灭战”。要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校”、农村面包车、“营

转非”大客车等重点车辆检验率、报废率、违法处理率以及重点车辆驾驶人审验率、换证率、学习

率，每周分析、每周通报、每周督办，健全隐患整治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责任、加大督办力度，

坚持源头排查与路面查缉相结合，加强动态清零、滚动清零，最大限度消除重点车辆和驾驶人安全隐

患。要全面应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升级的重点客货运管

理功能，做好运输企业信息备案、用户注册，掌握本辖区企业及其车辆和驾驶人源头隐患清零动态，

推动运输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全力降低重点车辆运行风险。要集中开展秋冬季道路隐患排查

整治，充分发挥道专委职能，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迅速发文限期整改，积极向当地政府报告，该挂牌

督办的绝不含糊。

二是开展破解农村交通安全难题“攻坚战”。要全面启动省际、市际、重点县际执勤执法站点和

临时执勤点，落实对“两客一危一校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的逢车必检登记制度；协调会同交通运输

部门深化“千灯万带”示范工程，推进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增设信号灯、减速带，加强国省道穿村过镇

重点路段交通安全管理。



三是开展公路交通安全“防控战”。要落实好重点区域、路段、时段的巡逻防控，切实提高路面

见警率和管事率，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要组织开展好冬季货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管货车

通行秩序，严查货车超限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尤其是320、105国道等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要严

管严查严处。要会同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治安等部门加强危化品运输车源头监管，对辖区危化品运

输企业及危化品车辆驾驶员开展全面排查；要深入排查注册登记为专用校车但无法取得校车使用许

可、不符合国家标准但仍作为校车使用的载客汽车情况，加强校车的安全管理。要开展周末夜查统一

行动，加强酒驾醉驾查处，保持严管高压态势。

四是要集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战”。要结合事故情况和天气变化，通过交管

“12123”APP等平台，向驾驶人推送一次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以“远离大

货车”、“行人夜间出行”为重点；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强督办推进，灵活采取教育、提示、劝导、

处罚等措施，推动整体提升头盔佩戴率和安全带使用率；要紧盯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秋冬季易发多

发的交通违法，持续开展突出交通违法大曝光。

五是各地要完善特殊驾驶岗位健康体检制度。交通运输部门针对两客一危等特殊驾驶岗位，制定

具体健康体检制度，明确体检时间，完善体检项目，运输企业要严格落实健康体检制度，详细掌握每

名驾驶员的身体状况，不能带病上岗，对身体有突发疾病隐患，会影响行车安全的驾驶员一律换岗，

不得继续驾驶营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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